广东省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证书遗失补领/注销/换证/

变更：公司名称、经营场所、法人、股东申请
（办理部门：国土资源局市场科）

一、所需资料：

1.申请单位必需具备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所需条件才可办理申请。分支机构申请的，总公司必需具备房地产经纪机构条件；

2.变更股东、法人的单位必须聘请持有国家建设部/人事部联合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经纪人证书》二名以上，并到广东省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办理注册登记。如已办理注册的需要变更的需先到原登记注册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办理注销执业登记。详情请登录http://www.gdcic.net/ 查看）；
3.中山市国土资源局档案馆出具的查阅档案证明（办理遗失提供。能准确提供所办理遗失证号的免）；

4.在中山日报刊登遗失声明，并提交刊登遗失声明的报刊原件（办理遗失提供）；

5.《中山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证书》正本、副本各一份（办理遗失的，所遗失证书免）；

6.法人代表、股东经纪员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变更股东或法人代表的，还需提供新旧股东或法人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7.经纪员证书正本及复印件各一份（注销的免，正本核对完毕后发还；认可经纪员证书为：国家建设部/人事部联合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经纪人注册证书》）；

8.经纪员执业证书或注册证书正本及复印件各一份（注销的免，正本核对完毕后发还 ）；

9.与经纪员签订的劳务合同有效期届满的，需重新与经纪员签订劳务合同，并提交复印件（公司名称不变且原合同期未满的，公司注销的免）；

10.申请单位与经纪员购买社保证明正本及复印件（各1份，正本核对完毕发还）；

11.申请单位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注销的免）；

12.经营场所房地产证明文件、租赁合同复印件各一份（变更经营场所提供。经营场所于城区的还需办理租赁证，并提交复印件）；

13.法人代表任职证明（变更法人的提供）；

14.股东决议、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复印件各一份（变更股东、公司名称、注销经纪机构的提供）；

15.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变更股东的提供）；

16.工商局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复印件（变更公司名称、法人、股东的提供）；

17.工商局计算机档案复印件一份（注销经纪机构提供）；

18.申请单位出具的委托书及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二、办理程序：


                                           批复

                                           

三、批复文件、附件：

《中山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证书》正、副本各一份（申请注销的出具注销证明）。

四、审批期限：8个工作日内。

五、收费项目：档案制作费100元/宗（由档案馆收取，申请注销的免）。

办理房地产经纪业务所需资料及表格可自行复印或登陆中山市国土资源局网页下载。网址：http://www.zsfdc.gov.cn
中山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证书遗失补领/注销/换证/

变更：公司名称、经营场所、法人、股东申请表
	申请单位
	　
	法人代表/负责人
	　

	营业执照号码
	　
	注册资金（万元）
	　
	联系电话
	　

	经营场所地址
	　
	备案证书号码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帐户情况

	资金存管开户银行
	　
	资金存管帐号
	　

	委托代理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址
	　
	联系电话
	　

	公司在编经纪员情况

	经纪员姓名
	经纪员证书号码
	经纪员执业/注册证书号码
	备注

	　
	　
	　
	经纪员情况栏可另附页

	　
	　
	　
	

	　
	　
	　
	

	办    理    事    项    及    依    据
	                                   单位盖章（法人签名）：

                                               年    月    日




分局审批





经办人初审





申请者提供有关资料








